
证券代码：300846 证券简称：首都在线 公告编号：2025-104
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股东协议
转让部分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曲宁先生、股东南京云之拓创业投资合伙企业及受让方天阳宏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1.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首都在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曲宁

先生及公司股东南京云之拓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京云之拓”）于2025年9月18日分别与天阳宏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阳宏业”）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曲宁先生及
公司股东南京云之拓拟分别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天阳宏业合计转让其持有的25,207,570股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5.01%，转让价格为17.6元/股，交易总金额为443,653,232元。其中，曲宁先生转让 24,815,14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4.93%，交易金额为 436,746,464
元。南京云之拓转让392,43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8%，交易金额为6,906,768元。2.公司获悉曲宁先生、南京云之拓、天阳宏业的股份协议转让事项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办理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并于2025年11月17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3.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事项的受让方天阳宏业承诺在协议转让完成后的12个月内不减持本次交
易所受让的公司股份。4.本次协议转让事项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同时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一、本次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曲宁先生及公司股东南京云之拓分别与天阳宏业于 2025年 9月 18

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曲宁先生及公司股东南京云之拓拟分别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天阳宏
业合计转让其持有的25,207,570股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5.01%，转让价
格为 17.6元/股，交易总金额为 443,653,232元。其中，曲宁先生转让 24,815,14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4.93%，交易金额为436,746,464元。南京云之拓转让392,43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8%，交
易金额为 6,906,768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9月 1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股东拟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5-089）及相关《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执行情况与前期披露、协议约定安排一致。
二、协议转让股份过户登记情况
经转让三方共同确认，本次协议转让事项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份协议转让确认书》，并于2025年11月17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
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过户日期为2025年11月14日，过户股份数量合计为25,207,570股，占公司目前

总股本的5.01%，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协议转让前后,各方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

曲宁

南京云之拓

天阳宏业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高管锁定股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高管锁定股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前

股数（股）

121,003,417
30,250,854
90,752,563
766,430
766,430

0
0
0
0

占 总 股 本
比例

24.06%
6.02%
18.05%
0.15%
0.15%
0%
0%
0%
0%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数（股）

96,188,277
5,435,714
90,752,563
374,000
374,000

0
25,207,570
25,207,570

0

占 总 股 本
比例

19.13%
1.08%
18.05%
0.07%
0.07%

0
5.01%
5.01%
0%

注：1.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502,896,016股。2.以上比例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过户完成后，天阳宏业持有公司5.01%股份，成为公司

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三、其他相关说明1.本次协议转让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对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持续经营能力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
益的情形。2.本次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完成后，协议转让双方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
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等关于股东减持限制、信息披露、减持额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协议转让受让方天阳宏业承诺，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的12个月内不减持其本次交易所受让的公司股份。3.本次协议转让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四、备查文件1、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确认书；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5-109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亚泰会议中心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4
907,636,696
28.081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铁志先生主持了会议，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1人，高文涛先生因工作原因缺席；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6人，冯伟杰先生因工作原因缺席；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98,724,715
比例（%）

99.0181

反对

票数

8,169,631
比例（%）

0.9000

弃权

票数

742,350
比例（%）

0.0819
2、议案名称：关于为海南亚泰温泉酒店有限公司等在海口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的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8,646,900
比例（%）

97.9077

反对

票数

18,364,133
比例（%）

2.0232

弃权

票数

625,663
比例（%）

0.0691
3、议案名称：关于为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等在长春双阳吉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97,597,567
比例（%）

98.8939

反对

票数

9,296,866
比例（%）

1.0242

弃权

票数

742,263
比例（%）

0.0819
4、议案名称：关于为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等在吉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借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98,203,867
比例（%）

98.9607

反对

票数

8,926,366
比例（%）

0.9834

弃权

票数

506,463
比例（%）

0.0559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 于 聘 任 公 司2025 年 度 财 务 及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02,627,727

比例（%）

97.8344

反对

票数

8,169,631

比例（%）

1.9851

弃权

票数

742,350

比例（%）

0.180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 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2. 本次会议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
律师：芶芸、王珍妮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吉林亚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5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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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19 证券简称：南山铝业 公告编号：2025-069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烟台龙口市南山国际会议中心三楼白玉厅(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795
5,623,768,883

48.423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是(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公司董事宋昌明先生因工出差，本次会议请假；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均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南山集团有限公司签订“2026年度综合服务协议附表”并预计2026年

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89,045,958
比例（%）

98.4690

反对

票数

13,900,919
比例（%）

1.2568

弃权

票数

3,031,500
比例（%）

0.274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新南山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签订“2026年度综合服务协议附表”并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2,955,258
比例（%）

98.8224

反对

票数

11,320,869
比例（%）

1.0236

弃权

票数

1,702,250
比例（%）

0.1540
3、议案名称：预计 2026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PT.Bintan Alumina Indonesia与齐力铝业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10,747,514
比例（%）

99.7684

反对

票数

10,876,819
比例（%）

0.1934

弃权

票数

2,144,550
比例（%）

0.0382
4、议案名称：预计2026年度公司与南山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97,481,882
比例（%）

81.1482

反对

票数

206,630,495
比例（%）

18.6830

弃权

票数

1,866,000
比例（%）

0.1688
5、议案名称：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40,649,199
比例（%）

96.7438

反对

票数

181,426,934
比例（%）

3.2260

弃权

票数

1,692,750
比例（%）

0.0302
6、议案名称：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40,760,399
比例（%）

96.7458

反对

票数

181,199,934
比例（%）

3.2220

弃权

票数

1,808,550
比例（%）

0.0322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回报股东特别分红方案的公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07,897,740
比例（%）

99.7177

反对

票数

2,009,218
比例（%）

0.0357

弃权

票数

13,861,925
比例（%）

0.2466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7.01

7.02

议案名称

选举马正清先生为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

事

选举张华先生为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得票数

5,514,688,718

5,512,342,28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8.0603

98.0186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
股股东

持股 1%-5%普通
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
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4,327,757,880
468,062,282
812,077,578
298,648,976
513,428,602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8.0830
99.6812
97.1768

反对

票数

0
0

2,009,218
591,618
1,417,600

比例（%）

0.0000
0.0000
0.2426
0.1974
0.2683

弃权

票数

0
0

13,861,925
363,425

13,498,500

比例（%）

0.0000
0.0000
1.6744
0.1214
2.5549

(四)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6

7.01

7.0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与南山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签 订

“2026 年 度 综 合 服
务协议附表”并预计2026年日常关联交

易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新南山
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签 订“2026 年 度 综
合服务协议附表”并
预计 2026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额度的议

案

预计 2026年度公司
控股子公司 PT.Bin⁃tan Alumina Indone⁃sia与齐力铝业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的议案

预计 2026年度公司
与南山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情

况的议案

关于 2025年回报股
东特别分红方案的

公告

选举马正清先生为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董事

选举张华先生为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董事

同意

票数

1,089,045,958

1,092,955,258

1,282,989,634

897,481,882

1,280,139,860

1,186,930,838

1,184,584,406

比例（%）

98.4690

98.8224

98.9952

81.1482

98.7753

91.5833

91.4023

反对

票数

13,900,919

11,320,869

10,876,819

206,630,495

2,009,218

比例（%）

1.2568

1.0236

0.8392

18.6830

0.1550

弃权

票数

3,031,500

1,702,250

2,144,550

1,866,000

13,861,925

比 例
（%）

0.2742

0.1540

0.1656

0.1688

1.0697

(五)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6、议案7.01、议案7.02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2、议案1、议案2、议案4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控股股东南山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一
致行动人山东怡力电业有限公司、宋建波先生已回避表决；3、其他议案均为普通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
律师：凌浩、段君僖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相关议案的审议及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
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552 证券简称：凯盛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9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蚌埠市黄山大道8009号 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2
16,941,683
1.793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记名式投票表决方式结合网络投票方式举行，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方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夏宁先生
主持。(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2、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与中国建材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857,483
比例（%）

87.6977

反对

票数

1,975,000
比例（%）

11.6576

弃权

票数

109,200
比例（%）

0.6447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与中国建材财
务公司签订《金融服
务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4,256,683

比例（%）

87.2454

反对

票数

1,975,000

比例（%）

12.0862

弃权

票数

109,200

比例（%）

0.6684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天衍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汪大联 姜利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的提案，以及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593 证券简称：大连圣亚 公告编号：2025-067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被担保人为哈尔滨圣亚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圣亚旅游”），为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非公司关联
人。●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3,000万元，已实际为
其提供担保余额人民币3,000万元（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10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资金需求，保障持续、健康发展，圣亚旅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自贸试验区哈

尔滨片区分行（以下简称“交行黑龙江自贸区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为人民币3,000万元，哈尔滨
圣亚极地公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亚极地”）为圣亚旅游此笔综合授信提供抵押担保，担保债权数
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本次担保无反担保。圣亚旅游其他股东哈尔滨优盛美地文旅有限公司、粤丰
（深圳）实业有限公司为圣亚旅游此笔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和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担保人及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担保人基本情况
圣亚极地成立于2004年4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230109756334350M，注册资本为10,00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杨子平，注册地址为哈尔滨市松北区太阳大道3号，经营范围为极地馆、
水族馆、动物园的经营与管理；游乐园服务；动物表演；野生动物饲养服务；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陆生
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一般保护水生、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水生、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经营利用；
海洋人造景观、海洋生物标本陈列、船舶模型陈列；技术服务、开发、咨询、交流、转让、推广；信息技术
服务；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销售：旅游纪念品、工艺美术品（象
牙及其制品除外）；服装服饰零售；动物饲料销售；摄影摄像服务；酒店管理；住宿服务；餐饮服务；食
品生产经营；场地及设备租赁；会议及展览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营业性演出；文艺创作。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圣亚极地经审计总资产16,626.87万元，负债总额359.85万元，资产负债
率为2.16%，净资产16,267.02万元；营业总收入4,817.71万元，净利润1,406.35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圣亚极地未经审计总资产19,707.04万元，负债总额475.30万元，资产负
债率为2.41%，净资产19,231.74万元；营业总收入4,438.66万元，净利润2,964.73万元。

公司持有圣亚极地100%的股权，圣亚极地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一级）。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圣亚旅游成立于 2012年 6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230109591949815B，注册资本为 9,45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杨子平，注册地址为哈尔滨市松北区太阳大道277号，经营范围为旅游业
务；旅行社服务网点旅游招徕、咨询服务；极地馆、水族馆、动物园的经营与管理；游乐园服务；动物表
演；野生动物饲养服务；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一般保护水生、陆生野生动物人
工繁育；水生、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经营利用；海洋人造景观、海洋生物标本陈列、船舶模型陈列；
技术服务、开发、咨询、交流、转让、推广；信息技术服务；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

刊出版单位）；销售：旅游纪念品、工艺美术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服装服饰零售；动物饲料销售；摄
影摄像服务；酒店管理；住宿服务；餐饮服务；食品生产经营；场地及设备租赁；会议及展览服务；组织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营业性演出；文艺创作。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圣亚旅游经审计总资产 44,045.18万元，负债总额 27,368.08万元，资产
负债率为62.14%，净资产16,677.10万元；营业总收入15,757.43万元，净利润6,446.09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圣亚旅游未经审计总资产47,799.31万元，负债总额28,879.55万元，资产
负债率为60.42%，净资产18,919.76万元；营业总收入13,049.44万元，净利润6,242.66万元。

公司间接持有圣亚旅游45.00%的股权，圣亚旅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二级）。
股权穿透图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圣亚极地与交行黑龙江自贸区分行签署的《抵押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同签署人：
抵押人：哈尔滨圣亚极地公园有限公司
抵押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分行
（二）担保方式：不动产抵押
（三）担保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

及抵押权的费用。
（四）抵押期限：2025年10月17日至2026年9月20日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满足子公司资金需求，被担保对象为公司所属正常、持续

经营的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和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21,100.46万元人民

币，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1,100.46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142.04%，逾期担保累计金额为0万元。

特此公告。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601969 证券简称：海南矿业 公告编号：2025-132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5年11月14日、11月17日连续两个交
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查证，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
重要信息。●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25年 11月 14日、11月 17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

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郭广昌查证核实：截至

目前，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
涉及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

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未发现其他可能对

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

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披露《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因铁矿石和原油市场价格下行等因素影

响，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2亿元，同比下降42.84%。
公司股票于 2025年 11月 14日、11月 17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之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

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无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

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
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600966 证券简称：博汇纸业 公告编号：2025-035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淄博市桓台县马桥镇工业路北首公司第三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5
550,912,018
41.209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林新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及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3,602,457
比例（%）

98.6731

反对

票数

7,129,561
比例（%）

1.2941

弃权

票数

180,000
比例（%）

0.0328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3,211,357
比例（%）

98.6021

反对

票数

7,083,061
比例（%）

1.2856

弃权

票数

617,600
比例（%）

0.1123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
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的议案》
《关于修订部分治理制度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6,376,620
5,985,520

比例（%）

46.5916
43.7340

反对
票数

7,129,561
7,083,061

比例（%）

52.0931
51.7533

弃权
票数

180,000
617,600

比例（%）

1.3153
4.5127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经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审议，上述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亚男、肖潇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

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2025-111
可转债代码：113047 可转债简称：旗滨转债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旗滨转债”赎回暨摘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提前赎回“旗滨转债”,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113047
证券简称

旗滨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债券停牌

停牌起始日

2025/11/28
停 牌 期

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 赎回登记日：2025年12月2日● 赎回价格：101.1737元/张● 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12月3日● 最后交易日：2025年11月27日
截至2025年11月17日收市后，距离11月27日（“旗滨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8个交易日，11月27日为“旗滨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11提请投资者注意区分“可转债债券停牌”与“可转债转股停牌”：2025年11月27日为“旗滨转债”最

后一个交易日，自2025年11月28日起“旗滨转债”将实施债券停牌，届时持有人无法通过二级市场
进行“旗滨转债”交易；2025年12月2日为“旗滨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自2025年12月3日起“旗滨
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最后转股日：2025年12月2日

截至2025年11月17日收市后，距离12月2日（“旗滨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11个交易日，12月2日为“旗滨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旗滨转债”将自2025年12月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投资者所持“旗滨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5.43元/股的转股价格
进行转股外，仅能选择以 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 101.1737元/张）被强制赎回。若
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公司特提醒“旗滨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票自2025年9月30日至2025年11月5日期
间，满足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旗滨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即7.06元/股），根据《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已触发“旗滨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于2025年11月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旗滨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

“旗滨转债”的提前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旗滨转
债”全部赎回。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6日披露的《关于提前赎回“旗滨转债”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104）。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旗滨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旗滨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为：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事会有权

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1、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
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其中：IA：指当期应计利息；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

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
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股票自2025年9月30日至2025年11月5日期间，满足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不低于“旗滨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即7.06元/股），根据《募集说明书》的
相关约定，已触发“旗滨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 2025年 12月 2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旗滨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1.1737元/张，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其中：IA：指当期应计利息；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即1.8%；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25年4月9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5年12月3日）

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共计238天。
当期应计利息为：IA=B×i×t/365=100×1.80%×238/365=1.1737元/张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1.1737=101.1737元/张(四)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可转债个人

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可转
债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1.1737元（税前），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9390元（税后）。可转债利
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如
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
行承担。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债
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1.1737元（税
前）。3.根据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
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对境
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
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
息。因此，对于持有“旗滨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包括QFII、RQFII），公司按税前赎回金额派
发赎回款，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1.1737元。(五)赎回程序

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旗滨转债”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旗滨转债”持有人有关本
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起所有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旗滨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本公司的影
响。(六)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12月3日

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
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减记持有人相应的“旗滨转债”数额。已办理全面
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
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七)交易和转股

截至2025年11月17日收市后，距离11月27日（“旗滨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8个交易日，11月27日为“旗滨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12月2日（“旗滨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11个交易日，12月2日为“旗滨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八)摘牌
自2025年12月3日起，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债“旗滨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截至2025年11月17日收市后，距离11月27日（“旗滨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8个交易日，11月27日为“旗滨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12月2日（“旗滨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11个交易日，12月2日为“旗滨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特提醒“旗滨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二）投资者持有的“旗滨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

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赎回登记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旗滨转债”将全部冻结，停止交易和转股，将按照101.1737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旗滨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四）因目前“旗滨转债”二级市场价格（2025年 11月 17日收盘价为 121.527元/张）与赎回价格

（101.1737元/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特提醒“旗滨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四、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龙珠四路2号方大城T1栋31楼
邮政编码：518073
联系部门：公司董秘办公室
联系人：文俊宇
联系电话：0755-86353588
传真：0755-86360638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601778 证券简称：晶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5-122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1466弄1号晶科中心(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85
1,083,362,639

30.986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仙德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重新审议部分长期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4,471,939
比例（%）

97.6123

反对

票数

4,869,900
比例（%）

2.1176

弃权

票数

620,800
比例（%）

0.270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81,042,939
比例（%）

99.7858

反对

票数

1,917,300
比例（%）

0.1769

弃权

票数

402,400
比例（%）

0.0373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重新审议部
分长期日常关联
交易协议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
年（2025-2027年）
股东分红回报规

划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24,471,939

227,642,939

比例（%）

97.6123

98.9912

反对

票数

4,869,900

1,917,300

比例（%）

2.1176

0.8337

弃权

票数

620,800

402,400

比例（%）

0.2701

0.175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议案1、2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
数通过；2、议案1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事项，关联股东晶科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回避表决；3、议案1、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李岑、赵思存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601162 证券简称：天风证券 公告编号：2025-069号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217号天风大厦3楼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55
3,830,534,562

38.024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庞介民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9人（现场出席2人，通讯出席7人），董事赵晓光先生、董事雷迎春
女士、董事潘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2、董事会秘书诸培宁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15,457,795
比例（%）

99.6064

反对

票数

10,728,337
比例（%）

0.2800

弃权

票数

4,348,430
比例（%）

0.1136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00,334,668

比例（%）

93.0009

反对

票数

10,728,337

比例（%）

4.9803

弃权

票数

4,348,430
比例（%）

2.018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1/2以上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白宝宝、黄祯玮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出席/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律师

见证意见● 报备文件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696 证券简称：中银证券 公告编号：2025-051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中银大厦40楼会议室（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2
1,347,590,833

48.509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周权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相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列席12人；2、董事会秘书刘国强先生列席本次股东会；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1.00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1.02

议案名称

梁刚

董尚斌

得票数

1,345,556,276
1,345,321,99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99.8490
99.8316

是否当选

是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1.02

议案名称

梁刚

董尚斌

同意

票数

19,240,485
19,006,207

比例（%）

90.4369
89.3357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董事梁刚先生、董尚斌先生自本次股东会后正式履职。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志军、陆勇洲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和《股东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